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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們
津
津
樂
道
康
熙
、
乾
隆
，
並
有
﹁康
乾
盛
世
﹂
之
譽
，
對
夾
在
這
二
者
之
間
的

雍
正
，
則
多
有
微
詞
，
覺
得
其
人
實
在
是
乏
善
可
陳
。
繼
位
不
明
，
為
人
刻
薄
狠
毒
，
反

覆
無
常
，
心
狠
手
辣
等
等
，
他
同
時
代
的
曾
靜
，
就
列
出
其
罪
狀
十
條
：
謀
父
、
逼
母
、

弒
兄
、
屠
弟
、
貪
財
、
好
殺
、
酗
酒
、
淫
色
、
誅
忠
、
任
佞
。
一
句
話
，
他
純
是
一
個
問

題
皇
帝
。

但
不
管
怎
麼
說
，
雍
正
登
帝
位
後
才
一
個
月
，
就
出
狠
招
，
不
虎
頭
蛇
尾
，
把
治
貪

當
成
一
項
系
統
工
程
來
抓
，
不
失
為
大
手
筆
，
且
其
所
施
行
的
一
套
辦
法
，
至
今
仍
有
一

定
的
借
鑒
意
義
。
結
果
，
五
年
之
後
，
國
庫
的
銀
子
，
就
由
他
接
手
時
的
八
百
萬
両
猛
增

到
了
五
千
萬
両
。
貪
官
污
吏
歷
來
為
人
深
惡
痛
恨
絕
。
他
們
中
飽
私
囊
，
侵
吞
公
款
，
把

公
權
變
成
了
私
權
，
把
公
款
變
成
了
私
款
，
是
國
家
政
權
的
蛀
蟲
；
他
們
為
肥
一
己
，
對

百
姓
鈎
牙
利
爪
，
想
方
設
法
盤
剝
，
巧
取
豪
奪
，
可
惡
之
極
，
他
們
既
不
容
於
國
也
不
容

於
民
，
所
以
，
懲
治
貪
官
，
歷
來
都
是
大
快
人
心
事
。

但
，
雖
然
一
直
在
懲
治
貪
官
，
貪
官
卻
出
了
一
茬
又
一
茬
，
原
因
何

在
？
問
題
就
出
在
打
擊
不
力
。
為
徹
查
貪
官
，
治
此
頑
疾
，
雍
正
採
取
了

一
系
有
效
的
嚴
厲
措
施
。

查
貪
官
，
過
去
的
做
法
是
，
責
成
當
地
的
上
一
級
查
下
一
級
，
結
果

往
往
是
很
不
見
效
很
難
作
到
徹
查
。
因
為
查
者
與
被
查
者
同
處
一
地
，
關

係
盤
根
錯
節
，
榮
辱
與
共
，
命
運
相
連
，
往
往
會
相
互
包
庇
關
照
，
走
形

式
，
走
過
場
。
為
改
變
這
一
情
形
，
雍
正
選
用
為
官
清
正
，
精
明
強
幹
，

與
當
地
沒
有
瓜
葛
之
人
作
為
欽
差
大
臣
，
又
從
候

補
的
州
縣
官
中
抽
調
屬
員
，
要
他
們
直
接
對
中
央

負
責
。
同
時
規
定
，
一
旦
查
出
問
題
，
在
免
去
原

任
官
員
之
際
，
即
從
這
些
屬
員
中
選
人
接
任
，
這

樣
，
也
就
在
增
強
其
責
任
心
的
同
時
，
還
大
大
提

高
了
他
們
的
積
極
性
，
使
刨
根
見
底
地
徹
查
，
有

了
人
力
保
證
，
不
只
是
可
以
查
出
現
任
的
貪
官
，

還
可
以
查
出
前
任
的
貪
官
，
不
只
是
可
以
查
出
這

一
級
的
貪
官
，
還
可
以
查
出
上
一
級
的
貪
官
，
真
正
做
到
拔
出
蘿
蔔
帶
出

泥
。
貪
官
被
查
，
總
會
想
着
法
子
掩
蓋
，
以
求
蒙
哄
過
關
，
所
以
一
旦
來

查
，
他
們
就
向
當
地
的
鄉
紳
大
戶
借
錢
借
糧
，
以
補
虧
空
，
風
頭
一
過
，

官
照
樣
做
，
虧
空
依
然
。
針
對
這
一
手
法
，
雍
正
的
辦
法
是
，
給
當
地
百

姓
鄉
紳
打
招
呼
，
切
莫
借
錢
糧
給
官
府
以
堵
漏
洞
，
否
則
的
話
，
一
切
後

果
自
負
，
所
借
錢
糧
一
律
充
公
，
概
不
退
回
。
這
樣
一
來
，
也
就
堵
住
了

貪
官
的
後
路
，
誰
想
肉
包
子
打
狗
一
去
不
回
呢
？

把
貪
污
說
成
一
時
挪
用
以
避
重
就
輕
是
不
少
貪
官
的
慣
用
手
法
。
對
於
這
種
伎
倆
，

雍
正
的
對
策
是
，
先
查
挪
用
後
查
貪
污
，
一
改
歷
來
的
作
法
，
在
追
補
賠
償
時
，
也
是
先

賠
挪
用
後
賠
貪
污
，
挪
用
的
要
補
上
，
貪
污
的
要
吐
出
。
對
於
集
體
虧
空
，
也
不
放
過
，

對
虧
空
，
負
責
的
官
員
要
賠
大
部
分
，
剩
下
的
小
部
分
再
由
集
體
逐
年
償
還
。
為
避
免
貪

官
把
賠
償
轉
嫁
給
下
屬
和
百
姓
，
雍
正
的
作
法
是
先
罷
官
後
索
賠
，
不
得
留
任
補
虧
，
這

樣
一
來
，
既
然
貪
官
已
不
再
是
官
，
手
裡
已
經
沒
權
，
他
們
也
就
不
可
能
漁
肉
百
姓
，
只

有
自
掏
腰
包
賠
償
了
。
同
時
，
還
嚴
令
禁
止
任
何
人
為
貪
官
墊
付
或
代
賠
。
更
狠
的
一
着

是
，
貪
官
一
經
查
出
，
在
嚴
搜
其
衙
署
的
同
時
，
即
行
文
該
貪
官
原
籍
，
要
當
地
查
封
其

家
產
，
控
制
其
家
人
，
追
索
變
賣
的
家
產
，
以
杜
絕
轉
移
藏
匿
之
可
能
；
貪
污
罪
名
一
經

查
實
，
即
行
抄
家
，
而
且
要
抄
個
一
乾
二
淨
，
就
是
其
親
友
子
弟
家
，
也
絕
不
放
過
。
對

於
那
些
畏
罪
自
殺
的
貪
官
，
就
是
其
死
了
，
賠
償
照
樣
不
免
，
責
成
其
子
弟
家
人
賠
償
，

不
能
以
一
死
而
了
之
。

今年以來，溫家寶總理
先後幾次強調： 「我們所做
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
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一時間，舉世矚目，萬民
期盼。很多人都在想，什麼
樣的生活，才算 「更加幸福

」？什麼樣的狀態，才算 「更有尊嚴」？
對於 「尊嚴」一詞，《現代漢語詞典》作

了兩種解釋：（一）莊重而有威嚴，使人敬畏
；（二）獨立而不可侵犯的地位和身份。由此
，我們可以給 「尊嚴」下這樣的定義：即使人
和具有人性特徵的事物，擁有應有的權利，得
到應得的尊重。具體到現實生活，可作以下理
解。

其一， 「尊嚴」就是權利。權利就是人們
在相應的社會關係中，應該得到的價值回報。
保護合法的權利，才能維護和諧的社會秩序。
在法制社會中，公民的權利包括利益、主張、
資格、力量、自由等多重要素。其中的人格尊
嚴權，是一種與權利主體不可分割的個人權利
。我國《憲法》第三十八條明確規定： 「公民
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
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讓人民生活得
更有尊嚴，就是要讓每個公民都在《憲法》和
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更加享有自由、平等和表
達個人主張的權利。

其二， 「尊嚴」就是公平。有一個民間故事，講一個醫生
被召到皇宮給國王看病。國王說： 「你給我看病，不能像看別
的病人那樣。」醫生答： 「請原諒，陛下，在我眼裡，病人都
是國王。」是的，在醫生面前，每一個病人都是 「國王」；在
商家面前，每一個客人都是 「上帝」；在公僕面前，每一個公
民都是 「主人」。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發展，不僅要看經濟實
力，而且要看公平正義。社會公平正義對國家和人民的重要性
，絕不亞於經濟實力。而且，經濟實力的 「蛋糕」做的越大，
就越需要公平正義。

其三， 「尊嚴」就是保障。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研究
所所長毛壽龍說： 「我理解尊嚴主要包括兩條，第一是有錢。
第二是有保障。」當一個乞丐不得不向別人伸手的時候，他又
何敢去談自己的尊嚴？同樣，沒錢上學的人，沒錢看病的人，
沒錢養老的人，沒房子可住的人，也很難在他人面前享受尊嚴
。而且，個人收入和家庭財富的差距拉得越大，那些底層的人
就會感覺到沒有尊嚴。所以，尊嚴也需要社會來保障。保障基
本的生活，保障一定的收入，保障進步的機會，保障不受歧視
和侮辱的權利。

其四， 「尊嚴」就是價值。一位哲學家曾經這樣說過：
「和其他所有的東西一樣，一個人是否舉足輕重，在於他自身

的價值。也就是說，在於他發揮多大的作用。」尊嚴常常是和
價值成正比的，價值越大，就越有尊嚴。在人群中最有尊嚴的
人，往往就是那些對人類和社會貢獻最大的人。當然，衡量一
個人的價值，不只是看他的能力，也不只是看他的貢獻，而是
要看他的品質。盡其所能，傾其所力，盡其所心，就會得到社
會的尊重。

其五， 「尊嚴」就是自重。美國石油大王哈默，曾經一連
多日找不到工作。一天，鎮長來給落難者們發食物。每個人都
接過去了，只有哈默沒有接。他對鎮長說： 「你這兒有活幹嗎
？我幹完活再吃你的飯。」鎮長說： 「你願意到我的農場幹活
嗎？」 「願意。」於是，他留了下來。二十年後成為著名的實
業家。古人云： 「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一個人能不能生活
得有尊嚴，既取決於社會，又取決於自己。只有奮發向上，自
愛自強，才能贏得尊重，創造輝煌。

曲阜孔廟的聖蹟殿，以保存記載孔子一
生事跡的聖蹟圖得名，內有孔子 「觀欹論道
」的石刻及 「觀欹器圖」。字裡行間以及畫
面上，說的是孔子與弟子們邊看欹器邊議論
，喻示 「謙受益，滿招損」的道理。欹器，
是古代一種構造奇巧的汲水罐器。

《孔子家語》、《荀子．宥坐》及《韓詩外傳》等古籍中
，都記載有孔子 「觀於魯桓公廟」的故事。這是孔聖人開的一
堂 「現場教學」課，與學生共勉。

一天，孔子帶着學生去朝拜魯桓公的廟堂，見堂上擺着一
件祭器，學生問這是何物。他也未曾見識過，但不是不懂裝懂
巧言搪塞，而是向看守廟堂的官員求教，得到的回答是 「宥座
之器」。他想起來了，說： 「聽說欹器空腹時傾斜，注水一半
時平正，水滿時傾覆，是否？」守廟官員點頭認同。

老夫子有心給弟子們上一課，便囑子路取水來。
水取到，孔子親自動手，開始往原本斜躺着的欹器裡注水

，欹器漸漸豎了起來，水注到一半時，欹器已端端正正站在那
裡。繼續把水向欹器裡灌，眼看滿了時，欹器突然倒了下去，
水流滿地。

弟子們不約而同稱奇叫絕，孔子神態嚴肅而又語重心長說
： 「世間哪有滿了而不傾覆的呢？做人就如這欹器一般，切不
可自滿。學而不厭，蓋棺乃止，自滿者必覆，你等務必牢記在
心。」弟子們異口同聲： 「謹記師長教誨。」

受孔子 「觀欹論道」的啓迪，多有帝王古為今用，在皇宮
裡擺設欹器，借欹器 「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的特點，告
誡君臣持滿戒盈，保國泰民安，江山永固。如今的北京故宮博
物院裡，就陳列着一只銅製欹器。

專家考證，後來用以自警自誡的座右銘，就是由欹器演變
而來的，只是由是物變成了是文字的格言。

山
西
王
家
嶺
礦
難
，
八
天
八
夜
後
，
一
百
一
十
五
人
從
地
底
獲

救
，
這
是
礦
難
史
上
的
奇
跡
。

當
地
下
水
咆
哮
而
來
時
，
巷
道
裡
的
恐
懼
比
巷
道
更
深
，
有
人

被
水
沖
走
，
有
人
奔
向
高
地
。
窄
小
的
巷
道
裡
，
到
處
瀰
漫
着
死
亡

的
氣
息
。
在
千
米
地
下
，
一
場
悲
壯
的
求
生
開
始
上
演
。
把
自
己
吊

在
礦
壁
上
：
巷
道
透
水
後
，
水
勢
非
常
猛
，
一
分
鐘
可
以
漲
高
一
米

，
人
在
前
面
跑
，
水
在
後
面
追
，
就
緊
緊
擦
着
礦
工
的
屁
股
。
不
少

礦
工
被
水
沖
了
很
遠
，
他
覺
得
自
己
沒
救
了
。
但
他
摸
到
了
礦
壁
，
礦
壁
上
有
突
兀
的
礦

石
，
他
不
想
死
，
他
要
活
下
來
。
他
努
力
解
下
了
自
己
的
皮
帶
，
捆
住
自
己
，
然
後
把
皮

帶
綁
在
礦
壁
上
，
這
樣
大
水
就
沖
不
走
自
己
了
，
他
在
冰
冷
的
水
中
泡
了
三
天
三
夜
。
水

位
終
於
慢
慢
下
降
，
他
看
到
幾
輛
礦
車
漂
過
，
他
爬
進
了
礦
車
，
慢
慢
划
到
了
沒
有
被
水

淹
沒
的
地
方
。

向
地
面
掘
進
五
米
：
礦
工
不
知
道
救
他
們
的
人
什
麼
時
候
才
到
。
雖
然
有
人
戴
了
手

表
，
但
不
知
道
這
是
白
天
還
是
黑
夜
。
年
輕
的
礦
工
精
神
趨
於
崩
潰
，
巷
道
裡
充
滿
了
不

祥
的
氣
氛
。
礦
工
開
始
自
救
，
他
們
用
風
筒
和
木
材
等
紮
了
筏
子
，
每
個
筏
子
上
可
以
坐

二
至
三
個
人
，
他
們
試
圖
走
出
積
水
很
深
的
巷
道
，
但
前
進
了
五
、
六
十
米
，
因
為
前
面

水
很
高
，
無
功
而
返
。
幾
天
後
，
當
救
援
人
員
來
到
這
裡
，
除
了
看
到
這
裡
有
自
救
的
簡

陋
筏
子
外
，
巷
道
頂
部
還
有
一
個
大
洞
，
整
整
掘
進
了
五
米
，
這
個
洞
是
用
簡
陋
工
具
挖

出
來
的
，
礦
工
想
挖
出
一
條
逃
生
道
，
上
面
也
許
沾
滿
了
礦
工
手
上
的
鮮
血
。
喝
尿
啃
煤

塊
。
最
初
的
幾
天
，
礦
工
們
因
為
恐
懼
不
覺
得
餓
，
但
當
發
現
自
己
根
本
無
法
逃
生
時
，

飢
餓
像
猛
獸
一
樣
撲
來
。
幾
天
不
進
食
後
，
健
壯
的
礦
工
們
連
站
起
來
的
力
氣
也
沒
有
了

。
礦
井
裡
的
水
他
們
不
敢
喝
，
就
喝
自
己
的
尿
。
實
在
餓
極
了
，
在
強
烈
的
求
生
慾
望
支

配
下
，
有
人
開
始
啃
煤
塊
，
吃
包
炸
藥
的
紙
，
嚼
木
枝
架
上
的
樹
皮
…
…

秩
序
戰
勝
死
亡
。
在
一
處
高
地
上
，
不
斷
有
人
聚
集
過
來
，
這
是
一
個
逃
生
的
平
台

，
沒
有
礦
工
拒
絕
後
來
的
礦
工
。
一
位
姓
高
的
礦
工
還
在
高
地
上
搭
了
一
個
台
子
，
這
樣

上
面
可
以
坐
人
，
下
面
也
可
以
坐
人
。
這
個
地
方
聚
集
了
一
百
多
人
，
那
麼
多
人
被
分
成

了
若
干
個
小
組
，
有
人
觀
測
水
位
，
有
人
晃
動
礦
燈
，
等
待
地
面
救
援
。
當
地
面
人
員
到

達
時
，
他
們
仍
然
保
持
着
秩
序
，
工
人
礦
燈
的
電
量
仍
然
十
分
充
足
。
…
…
井
下
求
生
，

如
此
悲
壯
。
生
命
有
尊
嚴
，
這
種
尊
嚴
在
死
亡
氣
息
籠
罩
的
礦
井
下
，
傲
然
而
立
，
不
妥

協
，
不
猶
豫
，
不
軟
弱
…
…
這
是
一
種
生
命
最
本
源
的
力
量
，
它
是
如
此
堅
強
和
高
貴
，

令
人
落
淚
。

對一些文詞，我是一見鍾情
的。

看到 「荼蘼」兩個字的時候
，只輕輕一讀，一種氣場便蔓延
。是一個人的空曠，空曠至空寂
、荒涼。遠遠望過去，視線快要

消失的地方，有溪，有野生的花。在彼岸。這便是
「荼蘼」嗎？即使愛到荒涼，依然固執觀望彼岸花開

，獲得欣喜。
於是，那個黃昏，我走了上街，街的喧嘩，像溢

出杯緣的紅酒。流出都是虛幻，靜寂。大片靜寂的感
覺，讓我始終和這層熱鬧隔着距離。

這樣，讓我想起一個人，張愛玲，這個被無數人
提及的女子，此刻那樣清晰地站我的身旁。我又聽她
說： 「你不愛我了，我不會再喜歡別人，也不會去尋
死，但是我會枯萎。」

枯萎算不算是為愛一種極致的盛放？
後來我查到荼蘼是一種花。《清異錄》中記：

「荼蘼曰白蔓郎，以開白花也。」蘇軾有詩曰： 「荼

蘼不爭春，寂寞開最晚。」意為最後的花事，一切繁
華，一切極盡的纏綿都將淡了去，結束了。

因此荼蘼花語為 「末路之美」。
《紅樓夢》中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那一回，女

僕麝月抽到 「荼蘼」花籤。背面的詩句是 「開到荼蘼
花事了」，暗喻了麝月命運。那一場盛大的花事中，
麝月便是陪寶玉走到最後的女子，是那一枝 「末路之
美」的荼蘼。紅塵處，韶華勝極，此後便是凋落了。
我於是明白，為什麼我讀 「荼蘼」時，一種蒼涼的境
地自心底油然而起。走到最後還是敗落，是不是一切
情事糾纏終是抵不過時光的？

可是，我眼前又晃出那個流麗而清淡的女子，王
菲，喜歡她乾淨而利索的金屬氣質。想當年，面對情
感的一次次糾葛，她終是沉默，像是故事後無關的人
，淡然而看，不動聲色，任憑世人眾說紛紜，她終是
沒有隻言片語。即便後來她有了一個溫暖的家，即便
在慈善晚會上她拽着他的手臂羞怯地笑，我仍知道她
是一個看盡繁華的女子。她有一首歌是《開到荼蘼》
，她唱： 「……還有什麼值得歇斯底里……誰又是上

帝，我們在等待什麼奇跡，最後剩下自己……心花怒
放，卻開到荼蘼……」

所以，她是明白的。所以，她的笑容如孩童般單
純乾淨。

所以，看盡世間炎涼，是絕望嗎？不，不，是一
種遺世獨立，還可以為情而欣喜，還可以為情而珍惜
，一旦淡了，那就隨了它。我仍是那個低溫的女子，
低眉而行。

想着兒時，穿着天藍色的裙，白棉布上衣，黃昏
的時候，追着夕陽跑，那個大而紅的落日那麼近那麼
遠。娘說我傻。而我至今仍是，仍是追着塵世的故事
在跑，像是在尋找自己的今生前世。黃昏，文字在指
尖上生香，每一次敲擊便是一朵荼蘼，開到徹底。一
次又一次，固執而熱烈。

那麼，這薄涼裡，即便落寞，卻仍執著。是荼蘼
花落後，那空大荒涼的寂靜，屬於我。這是我一個人
的國度。

誰能又說這不是一種擁有呢。像張愛玲，愛到蒼
涼，依舊欣喜。荼蘼，原也是一種心甘情願。

清帝乾隆為了加強思想專制，屢
興文字獄，並大量毀禁所謂 「違礙」
書籍，鄭所南《心史》也遭毀禁。

鄭所南是南宋末年的太學生，南
宋被來自漠北的元朝攻滅後，他隱居
蘇州報國寺，終身不忘故國，不用原

名而改名 「所南」。南宋皇帝姓趙， 「趙」字從 「肖」
，故此又名 「思肖」，他坐臥必向南，歲時必向南禮拜
痛哭，不與北來人物接觸，偶在友朋座間，聞有操北音
者即離座避開。他喜用隱語，自題居室為 「本穴世界」
，以 「本穴」二字筆劃拆開重組，便成 「大宋世界」。
他能詩，詩皆寄寓民族氣節。如《詠菊》： 「寧可枝頭
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他也能畫，喜畫墨蘭，所
畫皆疏葉間花，不求甚工，而且畫蘭不畫土，說： 「土
被番人奪去了。」諸多野史筆記所載鄭所南詭異言行，
皆是他的行為表象，唯有元朝名畫家倪瓚從其畫蘭探索
其俯仰胸懷，有題《鄭所南畫蘭》詩云： 「秋風蘭蕙化
為茅，南國淒涼氣已消。惟有所南心不改，淚泉和墨寫
《離騷》。」倪瓚的看法只是出自揣摩，其實鄭所南傷
時憂國的心跡，是在他的遺著《心史》面世之後，才被
世人洞悉的。《心史》是鄭所南詩文集，寫後用鐵函封

固，自沉於蘇州承天寺水井中，於三百五十六年後，在
明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才被淘井寺僧發現。《心史
》很多愛國詩篇皆言出肺腑，如呼天搶地悲痛南宋滅亡
的 「痛哉擗胸叫大宋，青青在上寧無聞」；自責辜負家
庭傳忠說孝教育，無力保衛國家的 「我憶我父教我者，
日夜滴血哭成顛」；揭露元朝軍隊破壞罪惡的 「城外蕩
蕩為丘墟，積骸漂血彌田裡」。作者也期望見到抗敵義
師光復國土，並表達自己對民族復興的信心，所以也有
「朝朝向南拜，願睹漢旌旗」與 「此身不死胡兒手，留

與君王換太平」的詩句。
《心史》出井時，恰逢明朝遭受滿洲嚴重軍事威脅

，民族矛盾十分尖銳，所以該書的愛國思想、民族意識
特別震撼人心，時隔數年，明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
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自殺，明朝覆滅，明山
海關總兵吳三桂勾引滿洲軍隊入關鎮壓李自成，滿洲貴
族乘機佔領北京，建立大清王朝，實現其問鼎中原的野
心，繼而以強大兵力征服全國。清軍姦淫擄掠，屠戮平
民，到處弄成廬舍丘墟，人煙沓絕。清貴族又厲行民族
壓迫政策，凡所征服之處，強迫漢族男人依照滿族文化
，薙髮留辮。稍一遲疑，即斬首示眾。清軍的屠殺破壞
獸行與清政府的 「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暴政，迫

使各地人民紛起反抗，江南各階層人民的抗清鬥爭尤其
慘烈。《心史》在此世變中成為鼓勵人心，堅強抗敵的
精神力量，江浙許多深受《心史》影響的士大夫皆為抗
清而殺身成仁。例如：楊廷樞，蘇州人，崇禎庚午科南
京解元，是復社領袖，復社是明末影響很大的文人結社
，他雖不做官卻名滿朝野，當初《心史》出井，便是由
於他寫跋語高度評價而一紙風行的，明亡，蘇州淪陷，
他隱居山塢，被清方搜捕，堅決拒絕薙髮投降，從容就
義，臨死於血衣上寫遺書及詩，詩序自謂矢志不屈的浩
然之氣，得自讀書，云： 「人生讀書至此甚是得力。」
《心史》應該也是使他得力之書。又如：張國維，浙江
金華人，明崇禎時曾任應天巡撫，見到《心史》，受其
感動，親自作序，並出資將書稿印刷出版以廣流通。明
亡，他在原籍發動群眾組織義軍，並聯絡尚存江浙之明
朝殘餘軍隊，擁立明宗室魯王朱以海為監國，於紹興成
立抗清政權，親自部署軍事，戰鬥一年，屢給清軍重創
，堅持到最後，悲嘆 「臣力竭矣」，投水自殺，遺詩
「時去仍為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恰與鄭所南之

死生不忘趙宋同一苦心。與張國維同扶魯王之陳函輝浙
江臨海人，明崇禎進士，失敗後走入雲峰山，於佛寺中
寫《自祭文》、《埋骨記》、《絕命詞》云： 「手著遺
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學禁書亦出，所南《心史》
難刪。」他遺願只在希望生平著作也能像《心史》一樣
，有朝一日傳播於世。在明亡之前，錢肅樂，浙江鄞縣
人，崇禎時進士，讀過《心史》，題跋云： 「士君子不
可一日遭《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
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獸）矣。」明亡，他言行一致，在
浙江家鄉召集當地人士於城隍廟，向神盟誓建立義師，
聚眾萬人，受魯王節制而獨當方面，堅持與清軍抗爭，
及魯王事敗出亡，他孤軍流離浙閩海上，憂憤病死。明
末還有許多名士如顧炎武、歸莊、黃宗羲等人皆曾在江
浙以舉義抗清，事敗僥倖不死，另圖復國，雖不成功，
但皆曾寫詩表彰《心史》，以民族氣節勉勵世人。尤以
顧炎武《井中心史歌》： 「有宋遺民鄭思肖，痛哭元人
移九廟。獨立難將漢鼎扶，孤忠欲向湘累弔……忽見奇
書出世間，又驚牧騎滿江山……」歌既弔古也傷今，矛
頭直指蹂躪中國本土的滿洲鐵騎，更具反清現實意義。
清初還有著名遺民如江蘇長洲人徐枋，也深受《心史》
影響，隱居靈岩山，布衣草履，終身不入城市，家貧絕
糧，忍飢受寒，不受人一絲一粟，更拒絕清朝大員湯斌
、蔡毓榮之籠絡。其人善畫，也效鄭所南以畫寄託故國
之思，鄭所南愛畫墨蘭，他喜畫墨芝，有自題畫芝云：
「余山居暇日，喜畫芝。竊自比於所南之畫蘭。墨瀋所

成，香風可挹。」
《心史》不但在清初鼓勵各階層人士抗清意志，直

至清末宣統年間，愛國文人柳亞子、陳去病、高旭等成
立文學團體南社，以提倡民族氣節相號召，仍然利用
《心史》為反清思想武器，甚至揭示南社命名之義，是
「操南音不忘本」，恰與鄭所南之聞北語即離座同聲同

氣。
從上述史實，證明《心史》對於清朝統治確有 「違

礙」。令人費解的是，乾隆帝既已毀禁《心史》，卻珍
藏鄭所南畫蘭，現存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之鄭所南畫蘭
，竟然蓋有乾隆帝收藏鑒賞書畫古跡專用印章 「乾隆御
覽之寶」、 「石渠寶笈」、 「三希堂精鑒璽」等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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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民
在
出
海
做
飯
時
剛
做
到

鮮
魚
時
發
現
沒
有
鹽
了
，
有
個
人
想
出
了
一
個
急
招
：
把
鹹

魚
放
進
去
與
鮮
魚
一
起
蒸
，
結
果
發
現
味
道
很
特
別
，
這
個

菜
就
傳
了
下
來
。
此
菜
很
有
意
思
，
與
鹹
魚
合
蒸
過
的
鮮
魚

，
更
有
大
海
的
氣
息
，
空
口
吃
下
，
清
香
繞
舌
。

與
鮮
魚
合
蒸
過
的
鹹
魚
，
肉
不
太
硬
，
閃
着
晶
瑩
的
油

花
，
用
以
下
酒
，
不
輸
鵝
肝
。
鹹
魚
和
鮮
魚
蒸
出
的
魚
汁
，

浸
着
細
細
的
薑
絲
，
用
以
撈
飯
，
令
人
回
味
無
窮
。

雍正反貪 智秀璉求
生
之
悲
壯

流

沙

﹁
尊
嚴
﹂

五
解

金

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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